


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一 次 臨 時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
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上 午 十 時 

地 點 ： 綜 合 大 樓 十 樓 會 議 室 

出 席 人 員 ： 

 

主 席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林 春 財 

列 席 人 員 ： 

一 、 案 由 ： 本 校 「 九 十 二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款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五 次 會 議 紀 錄 」 、 「 技 專 校 院 發 展 學

校 重 點 特 色 」 經 費— 電 子 系 及 「 技 專 校 院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」 經 費— 電 子 系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（ 如 附 件 一 、 二 、

三 ） 

說 明 ： 一 、 由 於 右 三 項 經 費 執 行 成 果 ， 奉 教 育 部 規 定 ， 須 於 明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元 月 底 前 上 傳 技 專 院 校 網



路 公 告 ， 因 此 召 開 本 次 臨 時 會 。 

二 、 相 關 支 出 憑 證 均 置 於 會 議 桌 上 ， 請 各 委 員 詳 閱 。 

決 議 ： 本 校 九 十 二 年 度 「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五 次 會 議 紀 錄 」 ， 九 十 二 年 度 「 技 專 校 院

發 展 學 校 重 點 特 色 」— 電 子 系 及 九 十 二 年 度 「 技 專 校 院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」— 電 子 系 各 項 經 費 執 行 及 分 配

情 形 審 查 通 過 ， 同 意 備 查 。 

二 、 案 由 ： 九 十 三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（ 如 附 件 四 ）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。 

說 明 ： 一 、 本 次 會 議 係 依 據 教 育 部 台 技 （ 三 ）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１ ３ ７ ６ ０ ８ 號 函 示 辦 理 。 

二 、 由 於 補 助 金 額 尚 未 核 定 ， 本 次 會 議 僅 就 分 配 比 率 預 作 合 適 之 規 劃 ， 俟 補 助 金 額 確 定 後 ， 再

另 提 請 稽 核 。 

決 議 ： 原 則 同 意 ， 惟 確 定 金 額 後 ， 請 另 提 本 會 審 議 。 





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臨 時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

時 間 ：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上 午 十 時 

地 點 ： 綜 合 大 樓 十 樓 會 議 室 

出 席 人 員 ： 

 

主 席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林 春 財 

列 席 人 員 ： 

一 、 案 由 ： 九 十 三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款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紀 錄 （ 如 附 件 ）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。 

說 明 ： 九 十 三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 費 案 業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經 本 委 員 會 初 步 認 可 分 配 比 率 ，

惟 當 時 獎 補 助 金 額 尚 未 確 定 ， 故 另 提 本 次 會 議 審 議 。 

決 議 ： 一 、 本 年 度 教 育 部 核 定 獎 補 助 金 額 為 新 台 幣 （ 以 下 同 ） 四 六 、 五 六 五 、 六 六 ０ 元 ， 除 學 校 配 合



自 付 款 外 ， 資 本 門 分 配 三 九 、 一 ０ 六 、 九 五 ０ 元 ， 經 常 門 分 配 二 ０ 、 四 八 八 、 八 九 ０ 元 ， 合 計 五 九 、

五 九 五 、 八 四 ０ 元 ， 遠 高 於 教 育 部 核 定 金 額 ， 請 執 行 單 位 （ 總 務 處 ） 善 用 採 購 技 巧 ， 降 低 資 本 門 購 置

成 本 ， 以 使 獎 補 助 款 之 運 用 能 達 成 最 大 邊 際 效 用 。 

二 、 九 十 三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 費 專 責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， 同 意 核 備 。 





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一 次 臨 時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

時 間 ： 九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午 十 時 

地 點 ： 綜 合 大 樓 十 樓 會 議 室 

出 席 人 員 ： 

 

主 席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林 春 財 

列 席 人 員 ： 

一 、 案 由 ： 本 校 九 十 三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款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六 次 會 議 紀 錄 （ 如 附 件 ） ， 提 請 稽 核

案 。 

說 明 ： 一 、 本 次 會 議 係 提 報 九 十 三 年 度 整 體 經 費 發 展 獎 補 助 款 執 行 結 果 。 

二 、 奉 教 育 部 規 定 ， 前 述 執 行 結 果 ， 須 於 九 十 四 年 元 月 底 前 上 傳 技 專 院 校 網 路 公 告 ， 因 此 召 開



本 次 會 議 。 
三 、 相 關 支 出 憑 證 均 置 於 會 議 桌 上 ， 請 各 委 員 詳 閱 。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

二 、 案 由 ： 九 十 三 年 度 「 射 頻 中 心 」 經 費 │ 電 子 系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。 

說 明 ： 一 、 本 案 為 教 育 部 專 案 補 助 經 費 ， 由 學 校 配 合 同 等 款 項 執 行 。 

二 、 執 行 結 果 配 合 款 節 餘 二 二 六 、 二 二 ０ 元 ， 其 中 二 ０ 六 、 二 二 ０ 為 九 十 四 年 元 月 至 九 十 四 年

七 月 之 人 事 費 ， 將 於 九 十 四 年 七 育 三 十 日 前 執 行 完 畢 。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


